
 南投縣社區精神病患或疑似精神病患緊急送醫作業流程  
中華民國 111年 3月 21日訂 

中華民國 113年 1月 5 日修訂 

                                                     

                                                                           

 

 

 

 

 

 

 

 

 

 

 

 
 

備註： 

一、 白天請聯絡各鄉鎮衛生所、消防局(119)、警察局(110)；南投縣南投區社區心理衛生中心 (049-2202636)、南

投縣竹山區社區心理衛生中心(049-2631925)。 

二、 夜間及假日請聯絡消防局(119)、警察局(110)、精神衛生及自殺防治手機(0933-527902)。 

是有 

有無同居之家屬或保護人 

有 無 

否有 

   有送醫有爭議 

無 

有無犯罪行為 

  洽詢鄉鎮衛生所逕至衛生福利部精神疾病照護系統查詢是否為列管個案 

犯罪行為依司法程序

處理（報警察單位）

110） 

有 

有 

  社區精神病患或疑似精神病患發生社區滋擾事件 

當地派出所、分局 

 

 

 

當地衛生所 

 

1.非疑似精神病患，為社會

滋擾件，依司法程序處理。 

2.無自傷或傷人行為無須

介入。 1.其家屬或保護人協

助就醫。 

2.上班時間由消防局

或衛生所提供救護

車，警察機關共同

護送就醫。 

3.假日及夜間由警察

機關及消防機關共

同護送就醫，並視

需要要求主管機關

協助處理或共同處

理。 

 

精神醫療機構及諮詢專線 

1. 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精神醫療緊急處置專線中

心(Call Center)-049-2551010 

2.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049-2566671 

3.臺中榮民總醫院埔里分院-049-2902963 

4.衛生福利部南投醫院-049-2206136 

（若有內外科疾病應先送急救責任醫院處置後再送

精神科醫院） 

 

本縣精神醫療機構 

聯絡或諮詢電話: 

臺中榮民總醫院埔里分院

-急診專線 049-2902963 

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

急診專線 049-2566671 

衛生福利部南投醫院- 

急診專線 049-2206136 

1.醫院提供警察機關及消

防機關人員處理個案建

議。 

2.視需要派遣醫護人員至   

  現場協助評估、處理。 

3.協助調派床位。 

由消防局或衛生

所提供救護車，

警察機關共同護

送就醫；假日或

夜間由警察機關

及消防機關共同

護送就醫，並視

需要要求主管機

關協助處理或共

同處理。 

 


